长期护理保险
一、参保范围

全市职工医保参保人员（含退休人员）
二、缴费标准

（一）随用人单位参保

在职职工的单位、个人缴费部分均以个人职工医保缴费基数为基数，分别按每人每月0.1%的费率筹集。单位缴费部分按月从医保基金中划拨；个人缴费部分按月从其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中代扣代缴。

（二）以个人身份参加职工医保人员和正常享受职工医保退休待遇人员参加长期护理保险

每年由市级测算后及时公布。

2025年，个人身份参加职工医保人员缴纳132元；正常享受职工医保退休待遇人员个人缴纳66元。

三、享受待遇条件

1.享受条件：达到失能评估标准且职工医保累计缴费满15年（含视同缴费年限）的，从评估结论下达的次月起开始享受待遇。居民医保实际缴费年限按规定折算为职工医保一档实际缴费年限后，可与职工医保医保缴费年限累计计算。
2.不足缴费年限：达到失能评估标准但职工医保累计缴费未满15年（含视同缴费年限）的，需按不足年限补缴长期护理保险费，从补足长期护理保险费的次月起开始享受待遇。
3.缴费中断：未按规定连续缴纳长期护理保险费的，从中断缴费的次月起停止享受待遇。中断缴费3个月内补齐欠费的，欠费期间待遇按规定标准补付；中断缴费超过3个月的，从新开始缴费的次月起享受待遇，欠费期间待遇不予支付。
4.待遇停止：经治疗康复后不再达到失能评估标准的，从次月起停止享受待遇；参保人员死亡的，从死亡次日起停止享受待遇。
